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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条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INC-4）谈判结束时出台了一份长

达77页的汇编草案。但是根据情景设想说明所述的预测，假如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同意，则委员会主席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将作为备选案文提交，作为政府间谈

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INC-5）谈判的起点。 
 
在完成未来“塑料条约”的相关谈判时，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确保条约的健康

保护目标得到有意义的全球控制措施的支持，并确保委员会通过着手处理塑料

全生命周期出现的问题来履行联合国环境大会第5/14号决议的要求。为此，委

员会必须确保： 
 

• 控制措施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基于个别国家的承诺。我们正面临着全球

塑料危机，因此解决方案必须是全球性的。以国家准则为基础的方式将

使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无效，并造成重大贸易障碍，而全球措施将为所有

经济行为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 在处理科学不确定性时，条约以预警原则为指导。对化学品组别予以监

管，就可以更快实施保护措施，并降低危险（或所谓“令人遗憾的”）

替代品所致的风险； 
• 条约包含全球机制以减少塑料产量； 
• 在各行各业，塑料化学品在全生命周期受到监管。倘若只是监管塑料制

品所含化学品，就会严重限制工人和脆弱群体获得的保护； 
• 提供充足且可预测的资金。应该创建一个财务机制，它还包含专用多边

基金，该基金可带来额外、充足且可预测的资金，并包含若干污染者付

费原则实施机制。这对于控制措施的有效实施将会至关重要； 
• 条约包含强有力的监测和汇报规定。汇报是一项重要的有效性评估措

施，并且需要通过它来了解塑料污染趋势，其中包括人类健康保护指

标，例如对塑料化学品、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生物监测。 
 
条约案文还应确保未来的缔约方大会能够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多数投

票做出决定。若无此选项，缔约方大会就可能退回最缺乏雄心的方式，并且少

数国家就可能阻拦相关决定。此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它们严重妨碍了《鹿特

丹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的效力。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45858/Compilation_Text.pdf


   
 

公民社会的参与为何至关重要？ 
 
条约谈判伴随着对公民社会和权利拥有者参与的一再限制。在闭会期间，官方

和非官方的工作都是闭门开展的。 
 
公民社会的参与是实现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之人权的关键。《奥胡斯

公约》和《埃斯卡苏协定》均为缔约方规定了国际义务，以确保公众参与国际

协定的谈判和执行。 
 
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IPEN）和其他公益性民间社会组织都是该领域的专家，

带来了广泛的证据、科学评估结果和创新解决方案，并且它们不可能以其它方

式出现在审议过程中。这其中包括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专家，他们经常从受塑

料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带来独特的研究结果和观点。如果没有那些受塑料污染伤

害最重的人们的参与，审议就可能不充分，并可能会弱化条约的成果。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确保公开透明的参与式进程，并确保未来条约的所有会议

和执行进程均能保证公民社会和权利拥有者的充分参与。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

还敦促各位成员确保观察员和权利拥有者能够参与条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和

各个附属机构的未来工作。对公众参与的所有限制均应具备充分理由并得到严

格解释。  
 

健康保护“塑料条约”的基本要素 
 
来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汇编案文草案包含几项与健康有关的规

定，可能有助于实现条约的基本要素，其中许多也体现于主席的非正式文件。

作为条约各个目标的核心，健康保护方式在控制措施和执行措施的制定过程中

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以确保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承受最大风险的群

体以及原住民族在塑料全生命周期得到保护。 
 
无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是根据主席的非正式文件还是根据汇编案文草案来进行

谈判，以下要素对于确保根据条约来保护人类健康均至关重要： 
 
目标：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当保留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提法，并坚持文书的

目标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原则：条约的规定应使控制措施和执行措施中的原则具有可操作性，这些原则

将促成健康保护条约的签定，其中包括：促进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

权；预警原则；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人权；人权保护；了解并参与环

境决策的人权；防止利益冲突；包括非正式工人在内的所有工人的公正过渡和

体面工作。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45858/Compilation_Text.pdf


   
 

 
控制措施： 

• 供应（包括前体在内的塑料产量）：有关方面预测，倘若没有监管干

预，塑料产量将会激增，导致越来越多的气候、污染和健康问题。更高

的产量意味着更严重的污染。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塑料条约”

应包含若干塑料限产减产机制。科学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超越了化学品和

塑料污染的“地球界限”，意味着它们的产量和排放量对整个地球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假如缺乏塑料总产量减少机制，条约其它任

何规定的执行成本都将显著提高，效力明显减弱。 
 

• 令人担忧的化学品：条约需要包含某些控制措施，它们可使各行各业的

塑料中的有毒化学品在塑料的全生命周期被监管和消除，而非仅限于塑

料制品阶段（参阅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的《有毒馅饼的一小片》简

报）。 塑料化学品监管标准应确定此类化学品是否具有如下特征：    
o 它们是塑料化学品（包括与塑料相关的个别化学品和化学品类别，

不论是作为诸如单体、聚合物和添加剂之类的塑料成分、加工助

剂、非有意添加物质（NIAS），还是塑料生命周期内无意产生的化

学品）； 
o 它们存在可供利用的危害数据；  
o 它们具有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已知或潜在不利影响，或会增加循环

经济发展阻碍。  
在满足上述标准之后，应根据适当的控制机制来处理这些化学品，其中

包括将其消除并安全替代的可能性，以及限制包含此类化学品的产品的

进出口。对化学品的管制应遵循预警原则，促进令人担忧化学品的分

组，并包括某种机制，以便在新的科学证据出现时更新令人担忧的化学

品清单，包括制定程序来修订条约的未来附件。  
 

 
化学品组别初始清单 
 
关于哪些化学品可能适合接受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应被列入初始清单，我们注意

到：在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期间，欧盟以及挪威、库克群岛和卢旺达

提交了化学品组别提案供审议。他们建议的化学品组别包括： 

• 邻苯二甲酸酯 
• 双酚类 
• 烷基酚类 
• 阻燃剂 
• 金属及其化合物 
• 紫外线稳定剂 
•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 

https://pubs.acs.org/doi/full/10.1021/acs.est.1c04158
https://stoppoisonplastic.org/blog/portfolio/a-small-slice-of-the-toxic-pie/
https://resolutions.unep.org/incres/uploads/european_union_part2_chemicals_of_concern.pdf
https://resolutions.unep.org/incres/uploads/chemicals_of_concern_in_plastics_proposal_by_cook_islands_rwanda_and_norway.pdf
https://resolutions.unep.org/incres/uploads/chemicals_of_concern_in_plastics_proposal_by_cook_islands_rwanda_and_norway.pdf


   
 

科学证据支持纳入这些组别，并证明这些塑料化学品具有已知的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不利影响（例如BRS 2023、塑料、内分泌干扰物与健康、爱惹麻烦的有

毒物质以及PlastChem报告和数据库）。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因此支持把该化

学品组别清单作为初始清单相关讨论的良好起点。 
 

 
•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关于塑料生产中使用的和作为塑料成分的所有化学

品的信息，应通过全球标准化标签和全球数据库，在包括零售商、废弃

物管理单位、循环利用企业和消费者的整个价值链中公开并传播。信息

透明有助于快速识别危险化学品，鼓励使用更安全的替代品，并且是塑

料生命周期各阶段安全工作条件的一项要求。这一要求有助于实现

公众的知情权。 
 

• 排放和释放：与透明度密切相关的是有关各方有义务尽量减少可能对人

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化学品和颗粒的排放和释放量，并对这两个数量

实施监测。这一规定应旨在防止塑料生产、使用和处置所产生的所有排

放（而非仅限于塑料排放本身）。关于污染物排放和释放量的公共数据

支持了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 现有塑料污染：在考虑现有塑料污染时，条约应优先开展热点确定和修

复工作，包括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生产设施和废弃物处置设施。 
 

• 塑料垃圾，包括此类垃圾的跨境转移：考虑到周围社区的健康状况，条

约应确保实施无害环境的废弃物管理，并避免采取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措施，如焚烧或化学品循环利用。条约应确保含有有毒化学品的塑料

不被循环利用，而是通过非燃烧技术被销毁。条约应促进与《巴塞尔公

约》的国际合作和一致性，以避免重复工作。           
 
 
 
 
 

https://www.basel.int/Implementation/Plasticwaste/Globalgovernance/tabid/8335/Default.aspx
https://www.stoppoisonplastic.org/blog/portfolio/plastics-edcs-health/
https://ipen.org/documents/troubling-toxics
https://ipen.org/documents/troubling-toxics
https://plastchem-project.org/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g15/152/14/pdf/g1515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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